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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中央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冀财监〔2023〕10 号）要求，

我厅高度重视，严密部署，明确财务统计处牵头，非遗处、公服

处等主要业务处室配合，认真梳理 2022 年度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明细，同时严格按照《河北省对下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冀财绩〔2019〕5 号）相关规定，组织督导全省 11 个设区市以

及定州市、雄安新区各资金使用单位按时间节点高质量开展绩效

自评，经认真审核、汇总、整理、分析，已圆满完成 2022 年度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我省转移支付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4 号）等，

2022 年共下达我厅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

金 5885 万元。总体绩效目标为引导和支持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项目，改善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件，加强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支持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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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广大群众读书看报、

观看电视、观赏电影、进行文化鉴赏、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等基本

文化权益。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

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0 号）、《关于下达 2022 年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86 号)等，2022

年共下达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2464 万元。总体绩效目

标为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开展保护传承活动进

行补助，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根据工作计划和各地市项目申报情况，及时细化分解下达中

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资金下达文件为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冀财教〔2021〕138 号），

其中：流动舞台车 1150 万元，戏曲进乡村 2067 万元，濒危剧种

免费或低票价演出 1000 万元，公共文化云建设和全国智慧图书

馆体系建设 1668 万元。截至 2022 年末，资金全部分配拨付到位，

拨付率为 100%。

预算绩效目标指标具体分解为：引导和支持地方提供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项目，改善基础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件，加强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人才建设等，支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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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广大群众读书看报、

观看电视、观赏电影、进行文化鉴赏、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等基本

文化权益。

2.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根据工作计划和各地市项目申报情况，及时细化分解下发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资金下达文件《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

下达 2022 年中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冀财

教〔2021〕140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下达 2022 年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冀财教〔2022〕85 号），

其中：代表性项目 1490.5 万元，传承人补助 241.5 万元，代表

性传承人记录400万元，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332万元。截至2022

年末，资金全部分配拨付到位，拨付率为 100%。

预算绩效目标指标具体分解为：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

遗名录名册项目履约保护、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代表性

传承人记录工作、研培计划、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活动等年度任务

进行补助，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2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共投

入 5885 万元，支出 4323.3 万元，整体预算执行率为 73.46%。

2022 年中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共投入 2464 万元，支

出 1451.55 万元，整体预算执行率为 58.91%。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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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分配情况

我厅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230 号）以及《财政部关于印

发<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财教〔2015〕527 号）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科学分配

2022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严格按照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5〕230 号）以及《财政部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

314 号）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科学分配 2022 年中央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资金。要求项目责任单位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

作，加强资金监督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完善绩

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有效。

2.资金下达情况

2021 年 10 月 29 日财政部下发《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

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

〔2021〕234 号），11 月 22 日我省收到文件， 12 月 13 日我厅

将资金细化分配方案报省财政厅, 12 月 19 日省财政厅下发《关

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

金预算的通知》（冀财教〔2021〕138 号）。

2021 年 10 月 29 日财政部下发《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0 号），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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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22 日我省收到文件， 12 月 15 日我厅将资金细化分配方

案报省财政厅, 12月20日省财政厅及时下发《关于提前下达2022

年中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冀财教〔2021〕

140 号）。2022 年 4 月 8 日财政部下发《关于下达 2022 年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86 号），5 月

7 日我省收到文件，5 月 24 日我厅将资金细化分配方案报省财政

厅, 6 月 2 日省财政厅下发《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下达 2022 年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冀财教〔2022〕85

号）。

3.资金拨付情况

资金拨付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未出现

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

户的情况。

4.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使用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

留、挤占、挪用和擅自调整等问题。

5.预算执行情况

各项目单位均能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在细化下达 2022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其纳入本级预算

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要求各资金使用单位按照《财政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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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发<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教〔2015〕527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230 号）

要求，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并进一步健全全过

程绩效管理机制，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

评价，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省财政厅在细化下达 2022 年中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其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

绩效管理，要求各资金使用单位按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314 号）等要求，做好预算编制、

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进一步健全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对照文

化和旅游部核定的项目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

价，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防止出现挤占、

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

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确保上级拨付的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全部安排用于履行相应财政事权。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2022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引

导和支持了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为基层国有院团配

备更新流动舞台车，通过公益演出支持濒危剧种，按照每个乡镇

6 场，每场 5000 元的标准补助支持送戏下乡，支持建设省市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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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云、智慧图书馆等公共数字文化示范项目，推动各地因地

制宜建设一批符合时代潮流的公共数字文化项目。进一步改善基

础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件，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建设等，

支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均等化。保障广大群众读书看报、观看电视、观赏电影、

进行文化鉴赏、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

2.2022 年中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对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履约保护、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

护、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研培计划、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活动

等年度任务进行补助，进一步推动了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一是为基层国有院团配备更新流动舞台车。贯彻落实中央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有关精神，充分利用国

家财政部、文化部和省财政厅安排的专项资金实施“流动舞台车”

工程，分批为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配发流动舞台车，进一步切实

解决基层群众看戏难以及文艺表演团体下乡演出交通难、转点

难、搭台难的问题。2022 年共安排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专项资金 1150 万元，按照每台车 50 万元的标准，为 23

个基层国有院团配备流动舞台车。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位，按照文

旅部统一安排部署采购，待收到文旅部通知后，及时配送。

二是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脚步。2022 年共安排中央

补助资金 1668 万元，支持建设省市县公共文化云建设和全国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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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 27 个，已建成 25 个，年度重点任务完成

率达到 92.59%，开展全民艺术普及相关直播 74 次，全年智慧图

书馆服务人次增长率为 22.73%、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人次增长率为

15.11%，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上云用数赋智”，重点打造了省、

市级公共文化云示范项目，着力打造一批公共数字文化生活空

间。

三是补助支持戏曲进乡村。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有关精神,

充分发挥了戏曲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中的积极作用。2022 年共安排中

央补助资金 2067 万元，按照每个乡镇 6 场，每场 5000 元的标准，

支持 46 个县区。当年全省各市县共开展了超过 3600 余场演出活

动，戏曲进乡村演出节目中地方戏曲曲目占比 94%以上，进一步

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四是通过公益演出支持濒危剧种保护。进一步加强对濒危剧

种的保护传承力度，切实改善濒危剧种的生存发展状况，使濒危

剧种有人演，有人传，有人看，实施戏曲公益性演出项目。2022

年共安排中央补助资金 1000 万元，按照每场演出 5000 元的标准，

共支持河北省濒危剧种 20 个，当年全省各市县共支持濒危剧种

开展活动超过 1650 场次，濒危剧种传统演出经典作品场次占比

达到 99.2%。

2.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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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支持代表性项目。2022 年安排中央资金 1490.5 万元，

共支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6 个，包括河北梆子、丝弦、沧

州武术等，举办非遗展演活动 250 余场，现场观众满意度高达

94.71%。

二是补助非遗传承人。2022 年安排中央资金 241.5 万元，计

划补助 115 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中 92 名传承人补助金额为 2

万元/人/年，23 名传承活动评估结果为优秀的传承人补助金额为

2.5 万元/人/年。截止年底已支出 216.5 万元，补助到位 103 名

传承人，补助发放到位率 89.65%，多数地市已顺利开展并完成传

承人记录工作、研培计划及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活动。

三是开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项目预算 400

万元，记录工作由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负责实施，截至年底已完成 10 位传承人记录成果制作

40 部，单位自行验收合格，本项目为跨年项目，文化和旅游部非

遗司暂未组织验收。

四是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指导我省河北大

学、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河北美术学院 3 所研培院校开展 6 个班

次培训工作，计划培训 216 名研培学员。2022 年我省疫情严重，

为严格执行防疫政策，计划开展的 6 个培训班均未完成，计划培

训人次也未达标。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专项资金整体预算执行率不高

1.2022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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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预算执行率为 73.46%。主要原因:一是流动舞台车补助资金

1150 万元，需根据文化部统一安排进行采购，待接到通知后，再

进行配送验收付款；二是群众文化活动受疫情影响较大，送戏下

乡、濒危剧种演出等线下活动容易引起人群聚集，出于安全考虑，

个别县区项目暂缓，导致资金当年未支出，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三是个别项目考核、验收工作开展不及时，导致年底资金支付进

度较低。

2.2022 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整体预算执行率为

60.17%，主要原因:一是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项目受疫情影响较

大，为避免人员聚集，当年均未开班，年底支付进度较低，资金

结转至 2023 年使用，目前项目按照计划执行中；二是个别市县

非遗代表性项目受疫情影响较大，外出拍摄、展演活动等工作无

法开展，资金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三是个别地市财政拨付资金较

慢，导致资金支付进度较低。

（二）个别项目未开展或进度不理想，未完全实现绩效目标

1.濒危剧种免费或低票价演出项目和戏曲进乡村项目，个别

县区尚未实施，资金未支出。主要原因为受疫情影响，一是项目

实施会引起人员聚集，安全起见，暂时未开展，目前已完成前期

准备工作，于 2023 年开展演出。二是个别县区政府采购招投标

工作完成时间较晚，具体活动实施推迟到 2023 年。

2. 非遗代表性项目，个别县区项目进度不理想，总体目标

实现程度在 50%左右，未如期完成年初设定的指标。受疫情影响，

相关工作未能完成，推迟到 2023 年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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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别县区绩效目标设定不规范

通过审核、汇总全省各地市上报的绩效自评结果，我们发现

2022 年各地市绩效目标、指标设定水平较以往年度有所提高，但

仍有个别县区因对政策文件了解掌握不透彻，对绩效管理理念认

识程度不够，导致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方面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下

一步我厅将督促各市县、各资金使用单位自查自审，在来年编制

预算绩效时，继续提高编制水平和质量，确保设定的绩效指标严

格按照中央及省级下达指标进行分解细化。

四、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加强自评结果应用

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制度和绩效问题整改责任制。充

分利用此次绩效自评的结果，督促资金使用单位对绩效自评发现

的问题限期进行认真整改，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提高预算执行率，

尽快完成预期绩效目标指标。另外将此次绩效自评结果作为申请

及分配预算资金、调整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

（二）稳步推进自评结果公开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8〕167 号）、《河北省省对下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

理办法》（冀财绩〔2019〕5 号）相关规定，将绩效自评结果通

过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涉密或敏感项目除外），公开转移

支付整体绩效自评结果，公开内容主要包括转移支付基本情况，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绩效自评结论等。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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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我厅转移支付资金

存在侵占、挪用、违规使用等违法违纪问题。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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